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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市东山新城“7·9”较大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14年7月9日15时10分左右，湘乡市东山新城市行政中心项目工地发生一起脚手架较大坍塌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轻伤，直

接经济损失约222万元。

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7月10日，经湘潭市人民政府批准，成

立了由市安监局局长陈术贤任组长，市安监局、市监察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住建局和湘乡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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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人民政府湘乡市东山新城“7·9”较大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邀请市人

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建筑领域专家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和专家论

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

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湘乡市东山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山投公司）。该公司系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钟

兴旺，总经理刘四海。该公司湘乡市行政中心项目工程主要负责人为副总经理冯翼、项目负责人彭润芳，同时聘请章国强、胡新原

等2人为项目现场代表对项目进行监管。东山投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6日和5月28日，与湖南和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和天监理公司）签订了《湘乡市行政中心主办公楼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与湖南强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湘乡市行政中心主

办公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了双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2、施工总承包单位：湖南强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友建筑公司）。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湖南省湘乡经济

开发区振湘路008号；2011年4月7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证

书编号A1014043038101-9/1）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湘）JZ安许证字〔2008〕000170-01（9）］有效期至2014年

10月13日；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王仁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为湘建安A〔2006〕020000001）, 安全副经理王仁谷。

经调查，湘乡市行政中心主办公楼建设工程施工项目（强友建筑公司湘乡市行政中心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行政中心项目部）

负责人陈雄夫，项目技术负责人谭铁夫；项目施工员为彭侃、罗乐、刘鹏3人;安全员为肖伟（土建安全）、陈衍（项目安全管

理）。2013年5月30日，强友建筑公司任命文兵为项目安全生产副经理，负责项目安全生产管理。

2013年6月8日，强友建筑公司与湘乡市繁育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繁育劳务公司）签订《脚手架、模板分包合同》，以

包工包料的形式将湘乡市行政中心项目的脚手架、模板建筑劳务施工分包给繁育劳务公司；2013年12月2日，强友建筑公司与长沙东

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福装饰公司）签订《铝合金门窗幕墙制作及安装工程合同》，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将湘乡市行政中

心项目的铝合金门窗及裙楼幕墙的制作安装工程发包给东福装饰公司；以上合同约定了双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强友建筑公司行政中心项目部没有遵守《湘乡市行政中心工程脚手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以下简称《脚手架专项施工方

案》）第7.2条“下达外脚手架会签拆除通知单后方可进行拆除作业”的规定，7月8日文兵在安排拆除事故脚手架时，没有通知项目



监理单位；7月9日上午，文兵没有发现事故脚手架的连墙件已提前拆除的重大安全隐患，也没有督促繁育劳务公司及强友建筑公司

项目部按照《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2011）7.4.2 条或者《脚手架专项施工方案》的相关规定，落

实拆除脚手架的安全措施，也没有督促项目部安全员进行落实；在巡查工地时，没有检查待拆除脚手架的安全状况。安全员陈衍在

脚手架拆除现场进行安全警戒时，也未发现脚手架的连墙件已提前拆除的重大安全隐患。

3、脚手架劳务分包单位: 繁育劳务公司。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湖南省湘乡市泉塘镇农民街3栋107号；2013年1月4日取

得湘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建筑企业资质脚手架搭设作业分包壹级》（证书编号C1024043038116-2/1）等资质；法定代表

人兼总经理贺达毅。

    经调查，2013年6月10日，繁育劳务公司任命本公司生产副经理谭俊杰为湘乡市行政中心项目负责人，彭小勇为项目技术负责

人，王洪波为项目安全员；架子班长王志兵,架子工江文军。

该公司没有制定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奖惩等制度，没有按照行业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7月9日7时30分左右，

谭俊杰根据行政中心总承包单位项目部的安排，给架子班分派了拆除脚手架的任务；谭俊杰对事故脚手架连墙件被提前拆除的安全

隐患督促整改不到位，没有要求安全员王洪波对拆除脚手架进行安全监护；王洪波也没有发现脚手架的连墙件被提前拆除的安全隐

患。14时左右，架子班长王志兵带领江文军、彭志霞（小工）2人开始拆除主办公楼南面剩余的脚手架（负一楼至6楼）。

4、幕墙施工分包单位:东福装饰公司。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长沙市芙蓉区雄天路98号湖南广发隆平高科科技园创业服

务有限公司办公楼5楼；2013年11月12日取得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业企业金属门窗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证书编号

B21540430102001）资质证书，具备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等，《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湘）JZ安许证字〔2008〕

000112-01（2）］有效期至2014年7月23日。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向志辉，总经理李湘忠；行政中心幕墙工程项目部经理周清，安全

负责人刘铁军。

经调查，该公司没有制定安全生产检查、隐患排查等安全管理制度，没有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不具备承包

行政中心项目建筑幕墙施工的相应资质。私刻公章，冒用吉粤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幕墙工程承包壹级资质向总包单位、监理单位

报备，超越本公司资质承包了行政中心项目的全部幕墙施工。项目部与脚手架劳务分包单位（繁育劳务公司）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

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生产施工，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指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6月29日，总经理李湘忠将周清调往公司云南项目任职；7月9日13时30分左右，幕墙玻璃班组长张庆安排本班组邓连宏等3人在

湘乡市行政中心项目主办公楼南面4楼房间安装玻璃，周建平和邓业红等2人违反本公司《裙楼玻璃幕墙装饰工程施工组织操作规



程》（第五节工作安全）的规定，在主办公楼南面3楼高的外架上进行玻璃清洁工作。该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没有发现脚手架连墙件被

拆除等安全隐患，事故发生时周建平与同一作业区域的其他作业人员随同脚手架倾倒挤压致死。

5、施工监理单位：和天监理公司。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208号华菱新城地标大厦4

层；2009年6月18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综合资质》（证书编号E143002132-4/1）等

资质；法定代表人罗定。

    经调查，2013年4月29日，和天监理公司中标后成立了湘乡市行政中心主办公楼建设工程监理部（以下简称行政中心监理

部），总监为杨志辉；设有专业监理工程师3人、监理员5人；其中土建专监王平阳，负责土建安全监理。

和天监理公司对东福装饰公司的施工资质审查不严；在行政中心脚手架拆除过程中，王平阳于7月7日和8日检查、旁站3号物料

提升机拆除、脚手架拆除时，均发现了脚手架连墙件被提前拆除而未采取其他的固定措施的安全隐患；事故发生前，王平阳没有向

总监和建设单位报告、没有向施工单位下达监理工程师通知单，安全隐患督促整改落实不到位。

（二）湘乡市行政中心（主办公楼）建设项目情况

    2013年3月27日，湘乡市行政中心主办公楼建设项目初步设计获省住建设厅批复（湘建设〔2013〕86号）建设，该项目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进行了工程招标、监理招标等工作；2013年3月底开始进行清表、地下基础开挖等配套基础工程建设；2013年5月下

旬主办公楼开工建设，2013年6月1日，行政中心监理部审核通过了强友建筑公司编制的《湘乡市行政中心施工组织设计》，2013年9

月14日，东山投公司和行政中心监理部审核通过了强友建筑公司编制的《脚手架专项施工方案》，至2014年7月9日事故发生前，该

工程项目已完成主体项目施工，外墙装饰已基本完成。

     (三)事故脚手架拆除情况

 湘乡市行政中心建设项目主办公楼整个外架搭设高度总高度为56.75m，包括自然地面到±0.000的5.7m，主体高度49.55m和女

儿墙顶上1.5m;27m以下采用双排双立杆式外架，27m以上采用双排单立杆式外架。外墙脚手架从5月12日开始拆除;7月6日-8日拆除位

于主办公楼南面（20）-（23）轴处的物料提升机；7月9日（事故当天），外墙脚手架只剩下主办公楼南面（20）-（23）轴处7层以

下尚未拆除。

(四)有关监管情况

    1、东山投公司对项目的监管情况

东山投公司总经理刘四海、分管该项目的副总经理冯翼以及项目负责人彭润芳，负责该项目的工程进度、质量与安全工作；同

时聘请章国强、胡星原作为公司派驻该项目的现场管理代表，章国强主要负责行政中心建设项目中除装修工程外的主体工程的工程



进度、质量与安全的现场监管，胡星原主要负责行政中心建设项目装修工程的工程进度、质量与安全的现场监管。经调查，章国

强、胡星原对该项目现场监管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不力，监管不到位。

2、湘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项目的监管情况

湘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湘乡市住建局）负责全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本局安监站副站长杨树为行政中心项

目安全监督员，负责对该项目进行现场安全监督。经调查，该局对行政中心项目的安全隐患排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督查力度

不够，对施工现场监管不到位。7月9日事故发生后，杨树弄虚作假，当晚制作了湘建安监整改[2014-22]号、湘建安监整改[2014-

41]号现场整改通知书，分别将日期落款为2014年4月9日、2014年7月1日。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4年7月9日13时30分左右，湘乡市行政中心项目东福装饰公司幕墙玻璃班组长张庆安排本班组邓连宏等3人到主办公楼3楼南

侧房间安装玻璃，周建平、邓业红2人到该楼南面3楼高的外架上进行清洁玻璃工作。14时左右，繁育劳务公司架子班组长王志兵带

领江文军、彭志霞2人开始拆除主办公楼南面剩余的脚手架（负一楼至6楼），王志兵、江文军负责拆除脚手架，彭志霞负责把架管

和扣件集中搁置到架子上；强友建筑公司行政中心项目部安全员陈衍到脚手架拆除现场负责安全警戒工作。15时10分左右，当脚手

架拆至5-4楼（约16米至12米）高时，脚手架突然产生晃动，随即向外倾倒，5名作业人员随同脚手架倾倒至地坪上。

（二）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

事故发生时，在3楼房间安装玻璃的邓连宏看到邓业红随脚手架一起倾倒下去，急忙拨打“120”、“110”电话，总包项目部安

全员陈衍也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并报告项目经理陈雄夫；陈雄夫、文兵和项目总监杨志辉等管理人员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事故现场

组织抢救伤员。15时30分左右，120救护车将5名受伤人员送往湘乡市人民医院和中医院急救；15时38分左右湘乡市消防大队赶到现

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清理，确认倾倒脚手架下无被困人员。17时12分,王志兵、江文军、周建平经医院抢救无效相继死亡；邓业

红、彭志霞受轻伤住院治疗。

　　接到事故报告后，湘潭市、湘乡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紧急救援，处理事故善后。当晚8时许，湘潭市戴德

清副市长亲赴现场了解情况，对救治伤员、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当晚9时左右，省安监局及省住建厅有关领导赶到

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并对事故调查、善后处理进行指导。7月13日，3名死者事故赔偿金赔付到位；目前轻伤人员已康复出院。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繁育劳务公司王志兵带领架子班的江文军、彭志霞等2人，在行政中心项目主办公楼负一楼以上的所有连墙件已被截断或拆除的

情况下，违章冒险拆除该楼南面(20)-(23)轴交(A)轴6楼高外墙脚手架；东福装饰公司幕墙玻璃工周建平、邓业红2人违反本公司规

定，在外架上作业。当整片脚手架承受作业人员和堆放的已拆除架管和扣件的荷载时，脚手架产生晃动、失去稳定而倾覆，是事故

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繁育劳务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一是与幕墙施工作业人员在同一区域脚手架上施工，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指

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未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架子班组与作业人员没有签订安全责任状。二是现场安全

管理不到位，事故当天，安全管理人员在脚手架拆除过程中，没有及时发现脚手架连墙件被提前拆除的重大安全隐患，隐患排查工

作不到位；也没有督促作业人员对待拆除脚手架进行安全检查。三是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从

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现场作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的行为时有发生。

2、东福装饰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一是没有制定安全生产检查、隐患排查等安全管理制度；没有督促该项目部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与架子工在同一区域脚手架上施工作业，没有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指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

协调。二是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管理人员没有发现脚手架连墙件被拆除等安全隐患，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三是没有按照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识。四是私刻公章，冒用吉粤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幕墙工程承包壹级资质报备，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包了行政中心项目的全部幕墙施工。

3、强友建筑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一是没有督促在同一区域施工作业的分包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二是现场安全

管理不到位。事故当天，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没有及时发现脚手架连墙件被提前拆除的重大安全隐患；也没有督促繁育劳务公司、东

福装饰公司在脚手架拆除前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排查重大安全隐患，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三是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管理人

员缺乏必要的安全专业管理技能，未能及时排查作业现场安全隐患。四是对行政中心项目幕墙施工分包单位的资质审核不严，将该

项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分包单位东福装饰公司。

4、和天监理公司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现场监理人员发现的脚手架连墙件被拆除后未采取加固措施、没有及时督促施工单

位整改到位，也没有及时报告建设单位。二是对危险性较大的脚手架拆除施工，没有安排旁站监理。三是对施工分包单位的资质审

查不严。

5、东山投公司对湘乡市行政中心建设项目的参建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力。

6、湘乡市住建局及其安监站对湘乡市行政中心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安全监管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湘乡市东山新城“7·9”较大坍塌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不再追究责任的人员

1、王志兵，男，繁育劳务公司架子班班长。事故当天，带领江文军、彭志霞在行政中心项目主办公楼负一楼以上的所有连墙件

已被截断或拆除并在有幕墙玻璃工在架体上作业的情况下，违章冒险拆除脚手架，以致发生事故，对这起事故应负责任。鉴于其已

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责任。

2、江文军，男，繁育劳务公司架子工。事故当天，在湘乡市行政中心项目主办公楼负一楼以上的所有连墙件已被截断或拆除并

有幕墙玻璃工在架体上作业的情况下，违章冒险拆除脚手架，以致发生事故，对这起事故应负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再

追究责任。

3、周建平，男，东福装饰公司普工。事故当天，违反本公司规定在外墙脚手架上清洁幕墙玻璃时，脚手架坍塌，以致发生事

故，对这起事故应负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责任。

（二）建议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1、谭俊杰，男，繁育劳务公司分管安全的副经理兼行政中心项目负责人，事故当天，在安排脚手架拆除作业时，安全措施落实

不到位，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直接监管责任。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建议移送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同时

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湖南省住建厅吊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2、文兵，男，强友建筑公司行政中心项目部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在安排脚手架拆除的作业后，没有通知项目监理单位；

事故当天，文兵没有检查发生事故脚手架的安全状况，也没有督促项目部安全员落实脚手架拆除作业的安全措施，对这起事故应

负直接监管责任。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建议移送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同时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湖南省住建厅

吊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3、陈雄夫，男，强友建筑公司行政中心项目部经理，项目部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脚手架拆除施工等危险性较大工程重视不

够，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直接监管责任。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建议移送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同时建议

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湖南省住建厅吊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4、向志辉，男，东福装饰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向志辉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期间，私刻公章、冒用吉粤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建筑幕墙工程资质报备，超越本单位资质承包了行政中心项目的全部幕墙施工。涉嫌私刻公章、冒用他人资质承揽工程等违



法犯罪行为，建议移送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并没收其违法所得；同时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湖南省住建厅吊销其《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三）建议追究责任的人员

1、陈衍，男，强友建筑公司行政中心项目部安全员，对脚手架拆除施工等危险性较大工程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

事故当天，在脚手架拆除施工现场，没有发现连墙件已被提前截断或拆除的安全隐患，没有制止王志兵等作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行

为，安全职责履行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监管责任。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湖南省住建厅吊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同时建议由强友建筑公司依照公司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经济处罚。

2、王洪波，男，繁育劳务公司安全员，事故当天，在危险性较大的脚手架拆除前，没有发现连墙件已被提前截断或拆除的安全

隐患，没有督促施工人员对脚手架进行安全检查；没有制止王志兵等作业人员违章作业行为，安全职责履行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

监管责任。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湖南省住建厅吊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同时建议由繁育劳务公司依照公司有

关规定对其进行经济处罚。

3、肖伟，男，强友建筑公司行政中心项目部安全员。对脚手架拆除施工等危险性较大工程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

没有发现脚手架连墙件已被提前截断或拆除的安全隐患，事故当天，没在脚手架拆除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监护，安全职责履行不到

位，对这起事故应负监管责任。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湖南省住建厅收回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同时建议由强友

建筑公司依照公司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经济处罚。

4、刘铁军，男，东福装饰公司行政中心项目部安全负责人。项目部作业人员与繁育劳务公司架子工在同一区域脚手架上施工，

没有进行安全检查或指定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监控；未及时发现脚手架连墙件被拆除等安全隐患，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工作失职，

对这起事故应负监管责任。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湖南省住建厅收回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同时建议由东福装饰

公司依照公司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经济处罚。

5、周清，男，东福装饰公司行政中心项目部经理。周清在任项目经理期间，没有健全项目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对项目部从业

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与繁育劳务公司架子工在同一区域脚手架上施工作业，没有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指定专职安全

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对这起事故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湖南省住建厅收回其《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同时建议由东福装饰公司依照公司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经济处罚。

6、王仁谷，男，强友建筑公司安全副经理。督促行政中心项目部对脚手架拆除施工等危险性较大工程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工

作不到位，安全职责履行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湖南省住建厅收回其建筑企业负



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同时建议由强友建筑公司依照公司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经济处罚。

7、王平阳，男，和天监理公司聘任的行政中心监理部土建专监。对脚手架拆除作业过程中发现的隐患没有及时督促整改；事故

当天，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王志兵等脚手架拆除施工作业人员的冒险作业行为，监理安全职责履行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主要领

导责任。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湖南省住建厅吊销其《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同时建议由和天监理公司依据有关规定解

除聘任合同。

8、杨志辉，男，和天监理公司行政中心监理部总监，对东福装饰公司施工资质审查不严；对脚手架拆除作业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没有督促整改到位，没有安排旁站监理，监理安全职责履行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和天监理公司依据《安

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和公司有关规定对其给予行政记过大处分，同时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上报上级

主管部门暂停其《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

9、章国强，男，东山投公司行政中心工地现场代表，具体负责设计院的联系及相关监管部门的联系协调，主体施工现场监管

等，章国强任职期间，在对行政中心建设项目的日常监管中，工作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东山投公司根据

有关规定对其作出解聘处理。

10、胡星原，男，东山投公司行政中心项目建设内装饰现场技术管理人员。胡星原任职期间，在对行政中心建设项目的日常监

管中，工作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东山投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对其作出解聘处理。

11、彭润芳，女，东山投公司行政中心建设项目负责人、公司项目业主代表，负责督查管理行政中心项目工程进度、质量与安

全。彭润芳任职期间，在对行政中心建设项目的日常监管中，工作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

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等的相关规定，建议对其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12、冯毅,男，东山投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督查行政中心等项目工程进度、质量与安全。冯毅任职期间，在对行政中心建设项目

的日常监管中，工作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重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等的相关规

定，建议对其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13、杨树,男，湘乡市住建局建设工程安监站副站长，负责行政中心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监管，对该项目日常监管工作不到位；且

于事故发生当晚，弄虚作假，制作2份现场整改通知书，对这起事故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

暂行规定》等的相关规定，建议对其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14、狄博，男，湘乡市住建局质量安全管理股股长兼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站长，负责安监站全面工作，对行政中心建设项目的

日常监管中，工作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等的相关规定，



建议对其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15、任湘军，男，湘乡市住建局副局长，分管建筑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在对行政中心建设项目的日常监管中，工作不到

位，对这起事故应负监管重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等的相关规定，建议对其给予行政

记过处分。

16、肖铁强，男，湘乡市住建局局长，主持住建局的全面工作，负责对建筑工程项目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统一领

导，在对行政中心建设项目的日常监管中，工作不到位，对这起事故应负重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

分暂行规定》等的相关规定，建议对其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四）相关行政处罚及问责建议

1、繁育劳务公司没有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违章冒险作业；在脚手架拆除施工过程中，

没有及时发现脚手架连墙件被提前拆除的重大安全隐患，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湘潭市安监局依

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湘潭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其给予2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东福装饰公司没有督促行政中心幕墙项目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作业人员与架子工在同一区域脚手架上施工，未签订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指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从业人员违章作

业，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湘潭市安监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湘潭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

相关规定对其给予2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时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报请湖南省住建厅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3、强友建筑公司在安排繁育劳务公司拆除脚手架过程中，安全管理人员没有及时发现脚手架连墙件被提前拆除的重大安全隐

患，隐患排查工作不到位；将湘乡市行政中心项目的幕墙制作安装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由湘潭市安监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湘潭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其给予22万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同时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报请湖南省住建厅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4、和天监理公司没有及时督促施工单位整改脚手架拆除施工危险性较大工程存在的安全隐患，也没有及时进行旁站监理，监理

公司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湘潭市住建局依程序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对其进行处理。

5、贺达毅，男，繁育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贺达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没有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管理制度，督促湘乡市行政中心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

有领导责任。建议由湘潭市安监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上年度收入40%的罚款。



6、李湘忠，男，东福装饰公司总经理，没有制定安全生产检查、隐患排查等安全管理制度；没有督促行政中心项目部健全安全

生产责任制；6月29日，将该项目经理周清调离,对该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

责任。建议由湘潭市安监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上年度收入40%的罚款。

7、王仁其，男，强友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王仁其在任公司总经理期间，没有督促检查湘

乡行政中心项目部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湘潭市安监局依据《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上年度收入40%的罚款。

8、责成湘乡市人民政府向湘潭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讨。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为了进一步强化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吸取事故深刻教训，防止类似事故，针对湘乡市东山新城“7·9”较

大坍塌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特提出如下防范措施建议：

1、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坚守安全生产红线。湘乡市人民政府要督促各级各部门深刻吸取东山新城“7·9”较大坍塌事故的

教训，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牢牢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安全

与生产、安全与效益的关系。要加强对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督促住建部门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完善责任体系、强化考核

考评、强化监督检查、强化执行落实，真正把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将安全生责任落实到基层和企业，落实到

各个环节和岗位，提高整体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水平，确保生产安全。

2、强化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友建筑公司、繁育劳务公司、东福装饰公司要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要建立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施工员及各劳务班组长、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职

责；二是企业各级主要负责人要依据安全生产法律责任的规定落实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责任；项目部安全员要认真履行职责，不得

以任何理由从事与安全生产无关的工作；三是总承包施工单位要认真审查分包单位的资质，确保施工分包单位具备合法有效的施工

资质，各分包单位应当遵纪守法，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违法违规承揽施工业务。

   3、强化安全生产现场管理。一是强友建筑公司、繁育劳务公司要加强施工现场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加大隐患排查力度，重点

排查脚手架搭设、拆除等危险性较大工程存在的安全隐患；二是要加强对劳务分包单位和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的检查，做到

定责定岗定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消除安全管理漏洞，三是各参建单位、监理单位要强化施工组织设计（特别是安全保

证计划）和专项方案等技术措施的实施力度，及时消除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确保生产安全。



    4、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强友建筑公司、繁育劳务公司及东福装饰公司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大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

培训力度，促使从业人员全面了解本项目危险场所的安全防范措施、熟悉各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提高从业人员必要的安全专业技

能和自我保护意识，杜绝违章冒险作业等违规行为。

5、强化落实监理安全生产责任。和天监理公司一是要强化落实项目总监理、现场监理人员的安全职责，确保各项安全技术保障

措施落实到位；二是现场监理对危险性较大的脚手架拆除施工等应当及时进行旁站监理，发现重大隐患要及时下达监理工程师通知

单，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整改，同时报告总监和建设单位。三是要认真审查施工分包单位的资质，确保分包单位的施工资质合法有

效。

6、强化落实建设单位的安全责任。东山投公司要加强对湘乡市行政中心项目参建单位的安全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一是要督

促各参建单位落实生产安全主体责任，签订安全管理协议；二是要强化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和督查，及时督促各施工单位加大隐患

排查工作力度，消除重大事故隐患；三是要加强对分包单位资质等审核；四是要督促监理单位落实好监理安全工作责任。

7、加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的安全监管力度。湘潭市、湘乡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加大对施工总

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督查力度，堵塞监管漏洞；加大“打非治违”工作力度，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消除作业现场事故隐

患，严厉打击弄虚作假的行为；督促监理单位认真履行安全职责；依法审查建筑施工分包单位的资质，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实现生

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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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湘乡市东山新城“7·9”较大坍塌

           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序

号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成员分工 签   名

1 陈术贤 湘潭市安监局 局  长 组  长  

2 李少华 湘潭市监察局 副局长 副组长  

3 郭正平 湘潭市总工会 副主席 副组长  

4 刘  兴 湘潭市安监局 总工程师 副组长  

5 杨  健 湘潭市住建局 副局长 副组长  

6 周赏玲 湘乡市政府 副市长 副组长  

7 黄克民 湘潭市监察局 副调研员 成  员  

8 邹  谦 湘潭市总工会 副调研员 成  员  

9 王  奇 湘乡市公安局 副大队长 成  员  

10 杨志明 湘潭市住建局 质安科科长 成  员  

11 苏蓉萍 湘潭市住建局 副科长 成  员  

12 蔡素珍 湘潭市安监局 法规科长 成  员  



13 傅腊辉 湘潭市安监局 副县级干部 成  员  

14 邓平超 湘乡市安监局 局长 成员  

附件2:

湘乡市东山新城

“7·9”较大坍塌事故现场示意图

 

注：①为架子工 江文军  ② 为架子工 王志兵   ③为架子工 彭志霞

④为玻璃工 周建平  ⑤ 为玻璃工 邓业红

附件3：

 

湘乡市东山新城“7·9”较大坍塌事故

伤亡人员名单

姓名
性

别

年

龄
家庭住址

伤害

程度

王志兵 男 42
湖南省湘乡市中沙

镇洞上村一组
死亡

江文军 男 46
湖南省湘乡市中沙

镇洞上村二组
死亡

周建平 男 55
湖南省湘阴县凤南

乡杨红村三组
死亡

彭志霞 男 36
湖南湘乡东郊定托

村一组
轻伤

邓业红 男 43
湖南华容县万庾镇

孟尝村四组
轻伤

 

 

 

 

 

 

 



 

 

 

 

 

 

 

 

附件4：

湘乡市东山新城“7·9”较大坍塌事故相关人员

资质证书持证情况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持证名称及编号 证件有效期截止日 备注

1 王仁谷
强友建

筑公司
安全副经理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A
〔2011〕020000059

2014年12月12日  

2 陈雄夫
强友建

筑公司
项目经理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B
〔2010〕020000266

2016年12月8日  

3 谭铁夫
强友建

筑公司
项目技术负责

人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B

〔2004〕020001150
2016年11月28日  

4 文兵
强友建

筑公司
项目安全生产

副经理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C

〔2007〕020000127
2016年11月28日  

5 肖伟
强友建

筑公司
项目安全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C
〔2008〕020000200

2017年7月1日  

6 陈衍
强友建

筑公司
项目安全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C
〔2011〕020000125

2014年12月12日  

7 罗乐
强友建

筑公司
项目施工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C
〔2012〕020000145

2015年7月5日  

8 谭俊杰
繁育劳

务公司
生产副经理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B
〔2009〕020000156

2015年9月3日  

9 彭小勇
繁育劳

务公司
项目技术负责

人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B

〔2011〕020000062
2014年10月13日  

10 王志兵
繁育劳

务公司
架子班长

登高架设特种作业操作证号：
T43032219721027885X

2019年8月22日  

11 江文军
繁育劳

务公司
架子工

登高架设特种作业操作证号：
T430322196808078874

2019年8月22日  

12 王洪波 繁育劳
务公司

项目安全员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B
〔2009〕020000166

2015年9月3日  



友情链接 省安委成员单位  各省市应急厅（局）  市州应急局  其他链接

主办单位：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政府网站标识码：4300000019     站点地图

邮编：410016     电话：073189751200     传真：073189751258     备案号：湘ICP备2020023628号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马王堆南路80号     湘公网安备43011102001644号    技术支持：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

13 向志辉
东福装

饰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A
〔2008〕010000194，

2017年7月1日  

14 周清
东福装

饰公司
项目部经理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B
〔2012〕01000053

2015年11月6日  

15 刘铁军
东福装

饰公司
项目安全负责

人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湘建安C

〔2014〕010001133
2017年6月16日  

16 杨志辉
和天监

理公司
项目监理部总

监
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注册号：43002815 2017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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